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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蛋類、肉類、蔬菜等農產品漲幅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068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4-139） 

黃委員針對「物價漲，8 月 CPI 年增率高於 2%，其中蛋類、肉類、蔬菜等農產品漲幅大」所

提質詢，經交據本會農委會查復如下： 

一、8 月受氣候炎熱及豬隻流行性下痢疫情影響，致蛋類及肉類批發價格分別漲至每公斤 52.9 元

及 81.7 元，惟近期產銷調配措施發揮效用及氣候相較穩定，9 月價格已分別回跌至 47.5 元及

81.5 元；蔬菜、水果及紅羽土雞因供應充裕，9 月平均批發價格較去年同月下跌 2.5%至 3 成

，10 月若氣候合宜，除豬肉等畜產品外，大部分農產品價格將維持平穩。 

二、有關檢討改進農產品交易環節，讓法規可落實執行部分，本會除加強產銷資訊蒐集、分析及監

測，以及強化產業團體穩定產銷秩序功能等外，亦已就中華民國刑法第 251 條有關意圖抬高

交易價格，囤積物品，無正當理由不應市銷售之情事，及公平交易法規範之事項，就本會主

管法規，如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畜牧法等進行通盤檢討，俾有效遏阻不當之農產品價格異常

上漲。 

（十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新北市八里區公所承辦無主骨骸遷葬作

業人員涉嫌收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5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3-80） 

陳委員就新北市八里區公所承辦無主骨骸遷葬作業人員涉嫌收賄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

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墳墓因情事變更致有妨礙軍事設施、公共衛生、都

市發展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虞，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實

者，應予遷葬；同條例第 41 條並明定遷葬之公告及通知程序。有關地方政府因公共利益需要

辦理遷葬作業，應依上開規定及程序辦理，並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採購及驗收事

宜。 

二、新北市八里區公所配合臺北港特定區區段徵收開發案辦理遷葬作業，該公所民政課課員藉其驗

收職權，涉嫌勾結殯葬業者，以豬骨混充人骨賺取遷葬補助費一案，刻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檢察署積極偵辦，新北市政府將配合進行偵查，相關人員倘有涉及勾結廠商等不法情事，該

府將循法律途徑提起告訴或移送法辦，洵不寬貸。 

三、為預防地方政府辦理殯葬業務涉及政風問題，內政部每 2 年辦理 1 次「直轄市、縣（市）政府

殯葬管理業務績效評量」，並將「端正政風規定及宣導情形」列入評量項目，配合該部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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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機制，加強宣導及督促地方政府強化反貪、防貪、肅貪作為。 

（十四）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台灣貧富差距愈益嚴峻，影響青年發展

，籲請政府正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069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4-147） 

黃委員針對台灣貧富差距愈益嚴峻，影響青年發展，籲請政府正視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發

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改善所得分配，縮短貧富差距 

為改善所得分配，本院設置「改善所得分配專案小組」，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擔任幕僚，負責

協調推動各項改善所得分配措施。99 年運作以來，家戶可支配所得 5 等分位差距倍數已由 98

年的 6.34 倍逐年降至 102 年的 6.08 倍，吉尼係數則維持在國際警戒線 0.35 以下，顯見各項措

施已有成效。 

為強化相關政策效益，國家發展委員會已研提修正「改善所得分配具體方案」，將推動策略

精簡為社福、就業、教育及租稅等四大面向，並涵蓋 31 項具體措施，於今年 7 月經專案小組

通過，刻正由相關部會積極推動中，期能提升最低所得組之家戶所得，並強化租稅制度之重

分配效果，促使經濟成長果實由全民所共享。 

二、創造就業機會，帶動薪資成長 

目前全球經濟前景已朝正面發展，國內景氣亦轉呈樂觀，為蓄積臺灣經濟成長新動能，對外

應加速經濟自由化進程，對內則應強化產業轉型升級，擴增創新創業能量，本院相關部會刻

正積極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落實三業四化、中堅企業躍升及創業拔萃等重大方案或計畫，

以擴增在地就業機會。 

鑒於臺灣產業結構轉型與創新，是帶動薪資成長的核心關鍵，政府刻正研擬規劃「產業升級

轉型行動方案」，並積極運用各項政策工具，鼓勵企業為員工加薪，共享獲利，主要措施包

括：調高基本工資、提供加薪減稅補貼、發布高薪指數等。 

三、持續推動稅制改革，落實公平正義 

為健全房屋市場，改善不動產短期交易稅負偏低所衍生之投機炒作及影響民眾居住權益問題

，以及衡平高額消費行為帶動物價波動，引發民眾負面感受，財政部制定「特種貨物及勞務

稅條例」（俗稱奢侈稅，以下簡稱特銷稅），對出售持有 2 年以內非自住不動產、高價小客

車等高額貨物及勞務課徵特銷稅。未來財政部將針對不動產交易利得稅負偏低問題，朝建立

完整不動產交易所得稅制著手，以合理化不動產稅制，進一步改善所得分配。 

四、促進青年就業及創業，精進產業人才培訓 

為強化青年就業能力，本院勞動部協調推動「促進青年就業方案」（103-105 年），預計協助


